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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银保监局发布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票据业务的监管意见，对票据监管的要求很多很实，可
见其对当前的票据业务问题了解的很透彻！今日小编带你了解一下什么是票据ABS。

什么是票据ABS？

汇票可以分为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其中商业汇票由出票人签发，分为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
银行汇票由出票银行签发。从签发主体上不难看出，商业承兑汇票在信用资质和流动性上低于银行承兑
汇票。目前可进行证券化的票据产品分为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两种。由于商业承兑汇票的流动
性相较于银票的流动性低，信用风险较高，同时商票ABS发行成本低于贴现价格，资产证券化后有一定
风险溢价，所以目前票据ABS的基础资产主要为商业承兑汇票。从已发行的票据收益权ABS产品看，目前
主要选择在报价系统和上交所发行。

值得注意的是，票据收益权ABS产品未来并未产生新的现金流，而是源于票据折价受让后与票面金额的
差值，这一点与租赁、贷款等应收账款有所区别。而银行承兑汇票，由于银票信用资质较好、流动性较
强，证券化过程反而会降低原有资产的流动性，同时发行成本有可能侵蚀部分收益，发行主体发行意愿
低。

发行票据ABS的优势

票据ABS在发行过程中对参与各方都会产生实际利益的流入。

对于银行来说，银行在其中扮演着原始权益人代理人以及资产服务机构等角色，能否从资产管理计划托
管、票据服务、账户监管、投资管理费、收益分成等活动中获得中间业务收入，相比较于直接贷款给融
资方，能够减轻银行风险资本占用，缓解资本充足率的压力。除了银票之外，商业承兑汇票总体流动性
仍低于票据ABS产品，同时从银监会近期下发《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利”专项
治理工作要点》可看出目前监管机构对表外业务规模增速监管料将再趋严，票据ABS产品能够有效缓解
政策导向下的监管压力，优化银行的资产结构。



对融资企业，即实际票据持有人来说，由于自身资信不足尚不具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准入资格，通过
引入银行作为其代理人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能够拓宽融资渠道。

银保监发〔2019〕248号

北京银保监局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票据业务的监管意见

各政策性银行北京市分行及总行营业部、国家开发银行在京营业机构、辖内各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辖内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北京银行、北京农商银行、北京中关村银行、辖内各村镇银行、各城市商业银
行北京分行、辖内各外资银行、辖内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票据营业部北京分部:

为深化金融乱象治理，促进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合规建设，引导票据业务回归本源、支持实体经济，遏
制资金脱实向虚，防范金融风险，促进辖内票据业务健康有序发展，现提出如下监管意见。

一、审慎办理异地企业票据业务。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严格审慎办理非辖内注册企业的票据承兑和直
贴业务，应对此类企业建立严格的准入标准，实行名单制管理，并根据业务风险状况及时动态调整客户
名单。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除财务公司外）办理异地企业票据承兑和直贴业务，原则上应以与辖内注
册企业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域内企业、以辖内注册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企业为客户对
象。

二、审慎办理商业承兑汇票相关业务。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严格审慎办理以商业承兑汇票（以下简称
“商票”）或其收益权为基础资产或对象的同业投资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以及福费廷、保理、质押
等业务，应建立严格的业务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应配备专业的合规、风险管理和操作人员，应严格按
照业务经济实质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商票相关业务，应实施严格的企业授
信管理和名单制管理，并根据业务风险状况及时动态调整。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除财务公司外）办理
商票直贴、保贴、保兑、保证等业务，原则上应以辖内注册企业或以辖内注册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企业
为客户对象。

三、规范票据业务贸易背景审查。严禁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成立时间、实缴资本、营业收入等与业务
金额严重不匹配的客户办理票据承兑和直贴业务，不得以承兑行授信额度审查代替贴现申请人资质审查
。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票据承兑和商票直贴业务，应严格执行纸质发票、单据等原件签注政策。已
办结的票据承兑和商票直贴业务无法证明贸易背景实性的，不得叙作业务。严禁为存在购销合同关键要
素表述错误、购销合同与发票或其他单据逻辑不一致等情形的企业办理票据承兑和商票直贴业务。办理
以大宗商品贸易为背景的票据承兑和商票直贴业务，必须审查与商品交割相关的仓单、提单等单据。辖
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票据承兑和直贴业务，应根据企业近年来经核实的财务数据、成立时间、经营流
水、纳税记录、结算模式等综合审慎核定企业年度票据业务发生额上限。

四、规范票据业务资金审查。严禁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票据承兑业务担保资金（包括但不限于保证金、
质押存单、质押理财产品投资款）来源于贷款或其他债务性资金、直贴资金。严禁票据直贴业务资金违
规回流至贴现申请人任一前手；存在违规回流的，不得为同一贴现申请人叙作业务。

五、规范高比例担保票据业务。全面从严监管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保证金、理财产品、存单等高比例
质押担保方式办理的票据承兑和直贴业务。严禁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上述高比例担保票据业务调节
资产质量、违规吸收存款、接续到期理财产品等监管套利行为。不得以风险程度较低为由放松对高比例
担保票据业务的贸易背景真实性审查。

六、及时报送业务信息。我局将票据业务监管月报表纳入区域特色报表体系。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于
当月前10个自然日内通过数据采集平台报送前月数据，并且严格确保数据准确。



七、严厉惩处票据业务违规行为。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票据业务应严守合规底线，强化内控建设，
提高风险管理水平，落实风险防范责任。我局将在后续监管中进一步加强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力度，
对违规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并责令内部严格问责，并视情况采取暂停相关业务或市场准入等监管强
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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